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修正對照表 

時間：111 年 05 月 26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 5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

前妥善詳盡規畫。實習輔導教師應於

實習開始前召集學生舉辦行前座談

會，將有關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

意事項詳細說明，俾讓學生了解實習

並遵循,學生必須參與校外實習說明

會才得參與校外實習。 

第 5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

應事前妥善詳盡規畫。實習輔導

教師應於實習開始前召集學生舉

辦行前座談會，將有關實習規定

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說

明，俾讓學生了解實習並遵循。 

增修 

第 10 條(二)學期校外實習 

依本系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學期期

間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達 4.5 個月

以上，透過職場主管進行專案實習能

力表現評估，實習學生繳交實習報

告，通過由本系的校外實習會議後，

可取得專業課程選修 9學分，可免暑

期實習。 

第 10 條(二)學期校外實習 

依本系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學

期期間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達 

4.5 個月以上，透過職場主管進

行專案實習能力表現評估，實習

學生繳交實習報告，通過由本系

的校外實習會議後，可取得專業

課程選修 9學分，及暑期實習 3

學分。 

增修 

第 10 條(三)學年校外實習 

依本系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學年期

間連續實習達 9 個月以上，經實習

單位主 管評估並通過本系校外實習

委員決議，分別為上下學期各 9 學

分,共可取得專業課程 選修 18 學

分，可免暑期實習。 

第 10 條(三)學年校外實習  

依本系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學

年期間連續實習達 9 個月以

上，經實習單位主管評估並通過

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決議，分別為

上下學期各 9 學分，共可取得專

業課程選修 18 學分。 

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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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推動學生職場實務訓練，促進產學人才培

育之聯貫性，並增加學生於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以縮短業界新進人員養成教育時程，

特訂定「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2 條   本系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相關工作，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負責相關實習工作

的推動與執行。 

第 3 條   本要點之實習機構係指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評估合格且實習工作性質與系(所)相關

之國內外公私立單位、企業及法人機構。 

第 4 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選訂實習機構，並經雙方協商簽訂

合約書後，輔導學生自行安排或代為安排遞交履歷表，接受面試暨校外實習事宜。 

第 5 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前妥善詳盡規畫。實習輔導教師應於實習開始前召集

學生舉辦行前座談會，將有關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說明，俾讓學生了解

實習並遵循,學生必須參與校外實習說明會才得參與校外實習。 

第 6 條   學生實習期間各系(所)應安排實習輔導教師前往校外實習機構訪視實習學生作業情形，並

與實習指導人員交換意見，訪視人員應根據實際訪視狀況填寫訪視紀錄表送交系(所)上

核備。 

第 7 條   學生在校外實習間必須撰寫實習報告，報告形式由系(所)訂定，且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實習過程中須定期撰寫工作報告，並於實習結束後一周內撰寫完整之實習報告，分

別送請實習機構主管及輔導教師評閱。 

二、實習機構及實習輔導教師應對實習報告中所提出之問題與學生充分溝通及說明，並

作成結論。 

第 8 條   學生實習成績分別依照實習機構評量、訪視輔導評量及實習報告來評定，其配分比例依序

以 50%、25%、25%為原則。實習機構評量由實習機構指導人員填寫實習成績考核表評訂，

訪視輔導評量及實習報告由實習輔導教師各自就其負責輔導之學生加以評分。 

第 9 條   校外實習費用負擔原則： 

一、實習費：以不向學生另外收費為原則，若接受實習機構要求學生支付實習費，則依

需支付實習費高低選擇符合各系(所)實習條件之企業。 

二、伙食費、住宿費、服裝費：由學生自費自理為原則。 

三、交通費：由學生自費為原則。 

四、保險費：學生應加保意外保險，加保保額至少新台幣 200 萬元以上，應繳保費以自

付為原則；如需辦理勞工保險，其保額與保險支付方式，應於實習合約中訂定之。 

第 10 條  學生於就學期間完成實習課程，成績符合及格標準(60 分以上)，取得專業課程之學分： 

 (一)暑期校外實習 

本系暑期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暑假期間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達 6週(含)以上，

至少 240 小時為原則，透過職場主管進行專案實習能力表現評估，實習學生繳交實

習報告，通過由本系的校外實習會議後，取得專業必修 3學分。學生參與並完成產學



合作案或服務學習累積時數至少 240 小時，透過職場主管進行專案實習能力表評估，

並繳交時數累計認證表(習帖)與實習附件，通過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後，取得

專業課程必修 3學分。 

(二)學期校外實習 

依本系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學期期間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達 4.5 個月以上，

透過職場主管進行專案實習能力表現評估，實習學生繳交實習報告，通過由本系的校

外實習會議後，可取得專業課程選修 9學分，可免暑期實習。 

(三)學年校外實習 

依本系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學年期間連續實習達 9 個月以上，經實習單位主 

管評估並通過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決議，分別為上下學期各 9 學分,共可取得專業課程 

選修 18 學分，可免暑期實習。 

(四)海外實習 

依本系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海外期間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 4.5 個月以上，透過

職場主管進行專案實習能力表現評估，實習學生繳交實習報告，通過由本系的校外實

習會議後，取得專業課程選修 12 學分。 

學生須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不得低於 30 天，最高以 1年為限，相關規定依教育

部獎助大專校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辦理。 

(五)畢業製作實習 

依本系校外實習修課規定，於畢業製作期間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達 9個月(含)以

上，並於校外展覽舉辦一場成果發表會，透過職場主管進行專案實習能力表評估，實

習學生繳交實習報告，通過由本系的校外實習會議後，分別為上下學期各 9學分,共

可取得專業課程選修 18 學分。 

第 11 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如有代理教師訪視情形，該學生之指導教師須完成請假程序，訪視才能

獲得認同。 

第 12 條  學年實習等同於本系畢業門檻之暑期校外實習認定。 

第 13 條  本系所提供之校外實習機構並無歸屬特定教師個人，係因「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嚴格慎

選適合之機構數量甚多，在本系所公布的「習帖」中各實習機構只能以一位專責教師為表

示，而該實習機構之權責歸係屬於「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第 14 條  學生選擇校外之實習指導教師與提供實習機構的選定方式與規則，學生可依個人需求，不

受本系所公布的「習帖」中之唯一專責教師限制，能以學生最有助益的指導教師為原則。 

第 15 條  特殊情況之學生與領有身障證明之學生處理原則，如有特殊情況之學生或領有身障學生者

可參與教師之產學實務，需經過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認定許可，等同之。 

第 16 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 17 條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